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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标准化院、贵州省市场监管专业技术人才开发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卓、伍官灵、李良懿、王晓、徐燕、刘畅、张继胜、祝玮、陈小丽、马静、

折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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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第 4 部分：服务中心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的总体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流程、服务

管理、评价与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以下简称“安置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32169.4  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4部分：窗口服务评价要求 

DB52/T 1553.2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第2部分：服务评价与改进规范 

DB52/T 1553.7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  第7部分：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4.1 场所 

4.1.1 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不宜用临时建筑。 

4.1.2 根据进驻部门和项目的需要，合理设置服务窗口，实行放开式办公。 

4.2 设施设备 

4.2.1 咨询服务台 

应在服务场所明显位置设立咨询服务台，并设有标识牌、专线咨询电话。设置专职人员为服务对象

做好咨询、答疑、指引服务，采取轮岗无空岗服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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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窗口服务台 

4.2.2.2.1  窗口应配备统一的工作台和座椅。 

4.2.2.2.2  窗口工作台前应为服务对象提供办件所需的书写用笔。 

4.2.2.2.3  工作台上摆放工作人员的工位牌，内容包括工作人员的姓名、照片、所在部门、窗口工位

电话等信息。 

4.2.3 等候休息区 

应在服务场所设置便民休息区，提供便民座椅、报纸及饮用水等服务设施。 

4.2.4 公共卫生间 

应设置卫生间，并保持设施完好，清洁卫生。 

4.2.5 标识标志 

4.2.5.1 应结合服务场所的整体布局、视觉效果、服务对象流动线路等，设置醒目、便于识别的办事引

导标志、警示标志及告知性标识标志等，为服务对象提供引导和提示。 

4.2.5.2 设置的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2893.1、GB/T 10001.1的规定，安全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规定，

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3495.1的规定。 

4.3 人员 

4.3.1 应耐心、细致解答服务对象提出的服务需求。行为举止应文明、和善、得体，不应进行与工作

无关的事项。 

4.3.2 宜使用普通话，语言简洁、准确。 

4.3.3 与服务对象交谈时应口齿清楚、条例清晰、言简意赅、文明用语。 

4.4 制度建设 

4.4.1 信息公开制 

应对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序等进行确定，公开的内容应包括： 

a) 审批依据； 

b) 办理流程； 

c) 审批结果等。 

4.4.2 一次性告知制 

应对一次性告知的主体、内容、适用情形、时间限制及未予一次性告知应承担的责任等进行规定，

一次性告知的内容应包括： 

a) 申请资料是否齐全及如何补正； 

b) 是否受理及其理由； 

c) 是否需要实地勘查等特殊程序及下一步需要进行的程序； 

d) 收费标准等事项。 

4.4.3 首问责任制 

应对首问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接待态度、职责范围、工作流程等进行规定，职责范围应包括： 

a) 明确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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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明确不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c) 明确无论是否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事项，首问责任人都应给予完整答复或者有效答复

途径。 

4.4.4 顶岗补位制 

应对办理窗口岗位的“定人、定岗、定责”岗位责任制度等进行规定，不应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

空岗、缺位,延误工作的正常办理。 

4.4.5 服务承诺制 

应细化服务承诺的内容及要求，内容包括： 

a) 廉政； 

b) 认真服务； 

c) 一次性告知； 

d) 首问责任； 

e) 限时办结等。 

4.4.6 责任追究制 

应明确责任追究的适用情形、追究办法、程序等内容，可通过走访、监督评价等方式，及时发现工

作中的问题，对承办人、责任人予以责任追究。 

4.4.7 文明服务制 

应细化文明服务相关要求，内容包括： 

a) 服务态度； 

b) 服务用语； 

c) 着装要求； 

d) 形象要求； 

e) 工作准则等。 

4.5 环境 

4.5.1 服务场所应采光充足，温湿度适宜，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 的要求。 

4.5.2 服务场所环境卫生应保持整洁干净，无污垢、无垃圾。 

4.5.3 服务窗口桌面物品按规定位置摆放。 

5 服务内容与要求 

5.1 户籍 

5.1.1 对已经落户或办理居住证、"易地扶贫搬迁市民证"的搬迁群众，只要符合政策条件的，可按安

置地标准为其办理城市低保手续。 

5.1.2 在保持搬迁群众土地承包权、林地承包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惠农政策权益不变的前提下，

为其办理转移户籍、落户安置地手续。 

5.1.3 对暂时未迁移户籍、跨县(市、区)安置的搬迁群众，可为其办理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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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对暂时未迁移户籍、县内安置的搬迁群众，可引导其到安置地县级政府办理"易地扶贫搬迁市民

证"。 

5.1.5 应优化户籍办理流程，采取提供电话、网上预约或上门服务等方式。 

5.1.6 户籍窗口应增设异地居民身份证办理服务。 

5.1.7 对在安置地落户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搬迁群众，提供一次免费邮寄送达服务。 

5.2 就学 

保证就近就地上学，无人辍学，为搬迁群众子女及时办理学籍转移及入学手续。 

5.3 就医 

实施生育登记跟踪服务，简化办证服务流程。 

5.4 就业 

按照DB52/T 1553.7的规定进行。 

5.5 社会救助 

提供妇联残联有关业务办理服务。 

5.6 社会保障 

5.6.1 对所有搬迁群众，可为其办理安置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手续。 

5.6.2 对灵活就业人员和有稳定劳动关系的搬迁群众，可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 

5.6.3 对搬迁群众脱贫后收入水平仍低于低保标准的，根据低保政策为其办理低保手续。 

5.6.4 脱贫攻坚期内纳入低保的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创业后，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

准的，视其工作稳定情况，根据规定办理救助缓退期低保手续。 

5.7 其他服务 

5.7.1 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 

5.7.2 提供水电维修等物业管理办理服务。 

5.7.3 提供便民生活服务。 

6 服务流程 

6.1 接收与咨询 

6.1.1 导询服务窗口应为服务对象做好咨询引导服务。 

6.1.2 对窗口办理的事项，窗口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对服务对象的咨询一次性作出明确答案并提供相

关事项的服务告知单。 

6.1.3 对已进驻中心但不属于本窗口办理的事项，窗口人员应引导服务对象到相关窗口办理。 

6.1.4 对未进驻中心办理的事项，窗口人员应做好解释说明并指导服务对象到相关部门办理。 

6.1.5 对停止办理、无须许可审批的事项，窗口人员应向服务对象做好解释说明。 

6.1.6 窗口人员应建立咨询接待记录，登记服务对象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咨询内容、处理结果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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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受理申请 

6.2.1 服务对象提出事项办理申请， 窗口人员应及时接持，并提供相应的申请表格和示范文本。 

6.2.2 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窗口人员应当场登记受理。 

6.2.3 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窗口人员应当场予以指正，服务对象更正后予以登记

受理，对不能当场补齐或更正的申请事项，一次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6.2.4 联办件实行一个窗口受理，相关窗口分别出具意见后统一反馈给服务对象。 

6.2.5 服务对象网上提出的事项办理申请，窗口人员应限期反馈受理情况，告知下一步办理流程和相

关要求。 

6.3 审查 

6.3.1 审核 

窗口人员依法对服务对象提交材料（包括申请人真实性承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并出具

审核结果。 

6.3.2 现场勘察 

6.3.2.1  需进行现场勘察的事项，由勘察人员进行现场勘察、检测等工作，并出具勘察结果。 

6.3.2.2  现场勘察过程中，需要补正有关材料的，勘察人员应当场告知服务对象，持材料补正完成后

出具勘察结果。 

6.4 办理 

6.4.1 属本级权限内的事项，经审查符合批准条件的。窗口人员作出审查决定并制作证照、批准文件；

属上级部门批准的事项，经审查后在承诺期限内上报，并协调上级部门及时办理。 

6.4.2 经审查不具备批准条例的，窗口人员应详细说明理由或改正意见，并告知服务对象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6.4.3 服务对象无故暂停办理的，窗口人员应及时催办一次并告知最后期限。 

6.5 收费 

6.5.1 涉及税费征收的事项，窗口人员应在批准决定做出后，根据相关标准计算出税费收取金额并通

知服务对象缴纳税费。 

6.5.2 窗口人员收到服务对象缴费回执后，向服务对象提供相应的税费收缴票据。 

6.6 送达 

窗口人员在承诺期限内完成证照、批准文件等工作，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采取现场递交，邮寄等方

式送达。 

6.7 资料归档 

窗口人员将相关材料按照规定要求整理归档，并保证服务对象的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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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管理 

7.1 安全与应急 

7.1.1 安全事项 

应包括但不限于消防安全、信息安全、场所安全、设置安全。 

7.1.2 安全要求 

7.1.2.1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安全保障机制。 

7.1.2.2  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检查，提高全员安全意识。 

7.1.2.3  设置与场所条件相适应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使用通畅。 

7.1.2.4  根据服务规模和场地条件配置安全设施，保证正常使用。 

7.1.2.5  服务场所不应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 

7.1.2.6  建立信息安全工作机制，应对计算机硬件设施、服务软件、信息网络、服务对象信息进行管

理和维护，网络安全应符合 GB/T 20270 的规定。 

7.1.3 应急管理 

7.1.3.1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处置重点和任务，细化责任分工，提出具

体要求。 

7.1.3.2  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 

7.1.3.3  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实施动态监控。 

7.1.3.4  按照应急需要，配备设备、物资，做好日常保养、维护。 

7.2 信息公开 

7.2.1 公开方式  

包括宣传栏（板）、触摸屏、LED公告屏、政府信息公开栏、办事大厅或信息资料索取点、网络等。 

7.2.2 公开内容 

7.2.2.1  服务清单见附录 A。 

7.2.2.2  服务流程、办理情况和相关政策、培训安排等。 

7.3 服务监督 

7.3.1 应提供投诉监督的渠道，包括投诉电话、投诉邮箱、意见箱、网上投诉等。 

7.3.2 应在合理的时限内对投诉予以答复，并应告知投诉的处理时限及处理结果。 

8 评价与改进 

按GB/T 32169.4、DB52/T 1553.2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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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服务清单 

    服务清单见表 A.1。 

表 A.1 服务清单 

服务类别 服务事项 

选房、看房引导，搬迁入住登记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咨询 

就业咨询、推荐，就业、培训意向登记 

水电费、收视费、通讯费查询 

城市低保初审 

高龄补贴申请初审 

医疗救助、临时救助初审 

医疗保险政策咨询 

养老保险政策咨询 

现场服务 

搬迁群众服务需求登记及处理 

新市民居住证办理 

户口迁移申报办理 

医疗救助申报办理 

临时救助申报办理 

特困供养申报办理 

城市低保申报、农低保转城低保办理 

创业扶持政策申报办理 

创业小额贷款贴息申报办理 

教育资助申报办理 

代办服务 

养老金申报办理 

家电使用培训 

网络电视安装使用 

室内灯、锁门窗维修 

房屋防渗漏、室内设施维修 

上门服务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及维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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